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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5/2021_2022__E7_BD_97_

E4_B9_A6_E5_B9_B3__c122_485642.htm 我与律师的联系，由

来已久。我始终认为，要评价一个社会的法治状况，要评价

一个案件的裁判是否公正，要评价一个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

，从一定程度上讲，律师就是一面镜子。 在法庭审判中，如

果只有阵容强大的控方去面对势单力薄的被告，或者说只有

慷慨激昂的公诉人而没有能言善辩的辩护人，这样的法庭很

难说是协调的，这样的审判也很难说是公正的。 关于法官与

律师的关系问题，我太不赞成目前通常的认识和作法，把“

矛盾的主要方面”归罪于律师，好像现在有的法官发生的不

廉洁甚至腐败的问题都是由于律师的原因造成的。显然，这

是很不公正和客观的。从某种角度上讲，律师就尤如一面镜

子，它能够折射出法官、法庭审判中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

。 先说法庭审判。据有的律师反映，一些地方的人民法院及

其法官对律师及诉讼代理人在参加庭审的时间方面要求十分

严格。如规定凡当事人迟到30分钟以上的，如系原告方，按

照撤诉处理；如系被告方，则进行缺席判决。可是，有的法

官对开庭时间自己遵守时却很随意，迟到一二个小时以上的

情形时有所见，甚至在双方当事人都已经到庭只是等待“法

官大人”出庭时，被突然告知“延期审理”的情形也绝非个

别，究其原因，大都是“无可奉告”。有时开庭时，合议庭

的三位组成人员及书记员都“全副武装”各就各位，可审理

案件中途，合议庭成员中东走一个西走一个，最后就只剩下

一个主审法官和一个书记员了。“合议审判”一下变为“独



任审判”。在通常情况下，出席法庭的律师是不会当庭提出

异议的，因为这样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。而对这些现象和意

见，一般是在过年过节，法院“主动”征求社会各界特别是

律师界的意见时才有律师会“不点名”地以“建议”的形式

提出批评意见的。 再说裁判文书。当前律师对人民法院的裁

判文书的意见较大，对各级人民法院正在进行裁判文书改革

也有一些微词，认为裁判文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，不少判

决书在形式上确实比以前有进步了，将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诉

讼请求及理由、答辩理由以及提供的证据详细列明，占据了

判决书的不少篇幅，然而最后在审判人员对案件发表意见时

，仍然是寥寥数语，如原告所举“证据不足以证明诉讼请求

”、“经查不实”、“本院不予支持”等等，没有详细明确

的说理和阐述，难以让人信服。因此，不少律师主张，司法

文书改革不应该只注重形式，法官应当把自己对案件及法律

的理解和意见进行充分详细的阐述，使你的判决让胜诉方和

败诉方都能心服口服，这也才能真正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

。 应当说，律师们这些来源于司法实践的意见、建议，正是

司法改革，努力实现司法公正的方向。 作者系四川省高级人

民法院执行局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